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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泰瑞机器股份有限公司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泰瑞

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瑞机器”或“公司”）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

份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泰瑞机器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进行了审慎

核查，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前次预计金额

（元） 
2020 年度实际

发生金额（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销售 
商品 

康泰塑胶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企业 
15,000,000.00

1,688,041.60
[注 1]

因疫情影响及市场原

因，2020 年度关联方

采购量未及预期。 

销售 
商品 

海通恒信国际融

资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注 2] 
25,000,000.00 21,634,513.28 - 

服务、

销售商

品 

杭州助塑宝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8,000,000.00 3,159,791.78

因疫情影响及市场原

因，2020 年度关联方

采购量未及预期。 

合计 48,000,000.00 26,482,346.66 -

注 1：康泰塑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2020年度实际发生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1）康泰塑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918,781.42 元 

（2）河北康泰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715,739.85 元 

（3）浙江康泰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43,860.16 元 

（4）康泰塑胶科技集团（郑州）有限公司         2,920.35 元 

（5）辽宁康翔塑胶有限公司                     2,315.04 元 

（6）安徽康嘉塑胶建材有限公司                 1,858.41 元 

（7）陕西三原康辉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1,504.42 元 

（8）河北康辉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1,061.95 元 

注 2：公司原持股 5%以上的股东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 29.64%的股份。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已于 2019 年 9 月 9 日减持公司股份至 5%以

下，不再是持股 5%以上大股东（详见公告：2019-076）。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2 

则》，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大股东之日起 12 个月（2019 年 10 月-

2020 年 9 月），仍视同公司关联方，自 2020 年 10 月起发生的交易不再构成关联交易。 

2020 年 1-9 月，公司通过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销售业务

21,634,513.28 元，因上述销售业务另向其计付手续费 492,035.40 元。 

（二）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元） 

2020 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元）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销售商品 
康泰塑胶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企业 

20,000,000.00
[注 3]

1,688,041.60
根据关联方年度采

购计划汇总预计 

服务、销

售商品 
杭州助塑宝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0.00 3,159,791.78

根据关联方年度采

购计划预计 

合计 25,000,000.00 4,847,833.38 -

注 3：康泰塑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2021 年度预计发生金额： 

（1）康泰塑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预计           8,000,000 元 

（2）康泰塑胶科技集团（郑州）有限公司预计   3,000,000 元 

（3）浙江康泰管业科技有限公司预计           3,000,000 元 

（4）河北康泰塑胶科技有限公司预计           3,000,000 元 

（5）浙江瑞特精密模具有限公司预计           3,000,000 元 

在预计总额未突破的前提下，具体企业交易金额可实现内部调剂。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康泰塑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成都崇州经济开发区宏业大道北段 

法定代表人：林云青 

注册资本：28,729 万人民币 

营业期限：1999 年 6 月 18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制造、销售塑胶制品、塑料制品、橡胶制品及模具、

球墨铸铁管道及配件、建筑装饰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塑胶型材、塑钢门窗、

金属管道及金属管道接头、配件；管道及设备、金属门窗安装（凭资质证经营）；

销售机械、机电设备、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及塑料原料（不含危险化学

品）、化学建材（不含危险化学品）；各类商品的出口和所需原材料、机械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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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限制和需前置

审批的项目）。 

关联关系：本公司第二大间接股东林云青先生系康泰塑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第一大股东、董事长。 

（二）康泰塑胶科技集团（郑州）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新郑市人民路东段与神州路交叉口东北角 

法定代表人：王俊 

注册资本：10,5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2007 年 02 月 28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塑胶制品、橡胶制品及模具，销售塑料原料、塑胶型

材、塑钢门窗、化工原料（化学危险品除外）；水网安装施工、地板采暖安装施

工；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

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关联关系：康泰塑胶科技集团（郑州）有限公司系康泰塑胶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第二大间接股东林云青先生系康泰塑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第一大股东。 

（三）浙江康泰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德清经济开发区双山路西 

法定代表人：潘明正 

注册资本：6,000 万人民币 

营业期限：2009 年 9 月 27 日至 2059 年 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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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管业制品技术研发及相关技术咨询，塑胶制品及模具、金属管道

及金属管道接头、配件生产、销售，建材、通用机械设备销售，塑料原料销售，

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浙江康泰管业科技有限公司系康泰塑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本公司第二大间接股东林云青先生系康泰塑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大股

东。 

（四）河北康泰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经济开发区东区（南环路 888 号）  

法定代表人：林学文 

注册资本：8,0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2014 年 3 月 25 日至 2034 年 3 月 24 日 

经营范围：聚乙烯塑料硬管、聚丙烯塑料硬管、聚氯乙烯塑料硬管、塑料制

管子接头、塑料制管子肘管、塑料制法兰、聚乙烯塑料板、片、聚丙烯酸酯类塑

料板、片、塑料周转箱、钙塑瓦楞箱、塑料整理箱、塑料托盘、塑料门、塑料门

框、门槛、塑料窗、塑料窗框、普通塑料食品罐、箱、盒、塑料卫生桶、接线盒、

纯胶管、带附件金属合制橡胶管、橡胶板（片、带）的研发、制造、销售；塑料

原料的销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自有商业房屋租赁

服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河北康泰塑胶科技有限公司系康泰塑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本公司第二大间接股东林云青先生系康泰塑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大股

东。 

（五）浙江瑞特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泽国镇升达路 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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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林辉辉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2017 年 6 月 6 日至 2037 年 6 月 5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模具制造；泵及真空设备制造；电机制造；电子元器

件制造；塑料制品制造；橡胶制品制造；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机械零件、零

部件加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关联关系：浙江瑞特精密模具有限公司受林云青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

制。林云青、林福云、李志杰、林福康、林云标任董事，林辉辉任董事长。 

（六）辽宁康翔塑胶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盘山县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陈秀田 

注册资本：2009 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2012 年 8 月 29 日至 2022 年 8 月 29 日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PVC 排水管、PVC 线管、PVC 管件、塑胶制品；

塑料制品、橡胶制品、建筑装饰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塑胶型材、塑钢门窗

及塑胶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本公司第二大间接股东林云青先生系康泰塑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第一大股东。辽宁康翔塑胶有限公司系康泰塑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七）安徽康嘉塑胶建材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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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岗集镇 

法定代表人：林福康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2004 年 12 月 23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塑胶产品、家具、塑钢门窗、型材生产、销售；建材、水暖配件、

塑胶原料销售。 

关联关系：安徽康嘉塑胶建材有限公司受林云青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

制。林福康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八）陕西三原康辉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高渠乡河槽村 

法定代表人：林建鹏 

注册资本：4,0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2010 年 7 月 14 日至 2030 年 7 月 13 日 

经营范围：塑料管材制品的生产、销售。（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

的，凭许可证明文件或批准证书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不得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本公司第二大间接股东林云青先生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林建鹏先

生持有陕西三原康辉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45%股份，并担任其法定发表人、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 

（九）河北康辉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兴华路 16 号 

法定代表人：林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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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8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2004 年 4 月 12 日至 2024 年 3 月 1 日 

经营范围：橡胶制品的生产（禁止类、限制类项目除外）、销售；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本公司第二大间接股东林云青先生持有安徽康嘉塑胶建材有限公

司 25.00%股份。 

（十）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599 号 

法定代表人：丁学清 

注册资本：823,530 万元 

营业期限：2004 年 07 月 09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

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本公司曾持股 5%以上的股东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2020 年持

有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9.60%的股份；2021 年 3 月，海通开元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9.60%的股份划转给

其同一控制下企业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十一）杭州助塑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北山街道白沙泉 32 号 201 室 

法定代表人：何英 

注册资本：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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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2019 年 3 月 6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服务：信息技术、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

询、成果转让，机械设备、机电设备的安装及维修，承办会展，企业管理咨询，

市场营销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除网络广告发布），成年人

的非证书劳动职业技能培训（涉及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批发、零售：机械设

备及配件，机电设备，五金交电，仪器仪表，电线电缆，橡胶制品，化工产品及

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模具，办公用品，文具，劳保用品（除

国家专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何英为杭州助塑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持有其 85%股份。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康泰塑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均系终端客户，公司销售商

品仅限于注塑机整机及其周边设备、零配件业务。按照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的规定，遵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用公允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2021 年

度该项交易预计金额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 

（二）公司与杭州助塑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之间仅限于提供各类服务及零配

件销售业务。按照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遵照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采用公允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2021 年度该项交易预计金额不超过 500 万

元人民币。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康泰塑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的主营业务主要为管件及建

材的生产、销售或类似业务，因此需要使用较多的注塑机作为其生产设备，是公

司产品的终端用户。基于对公司的了解、产品品质的信任，在同等条件下，会优

先选择公司作为注塑机设备的供应商。该项交易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较小，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

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二）杭州助塑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通过互联网技术，整合塑料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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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零散的维修、保养、服务资源，向大量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专业的共享平台，

降低信息成本，提升服务市场整体效率。公司通过其平台，将会有助于提升公司

服务团队的运营效率，在服务好原有客户群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和积累客户资源，

也可能为公司主营产品注塑机带来一定的商业机会。该项交易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比例较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未来的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审议程序及董事会、监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关联董事郑建国、林云青、李志

杰、何英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以 3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

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议案》之前，已经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

司 2021 年度与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不会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化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独立董事同意将《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

司董事会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与关联人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

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平等、诚信、市场化的原则，关联

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

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公司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经核查后认为：泰瑞机器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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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董事会审议权限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上述公司与关联人之间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平等、诚信、

市场化的原则，严格按照《泰瑞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相关要求

执行。该等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对公司的独立性不会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综上，海通证券对泰瑞机器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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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泰瑞机器股份有限公司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朱济赛                  吴 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